
财务与会计·2012 1032 2012 10·财务与会计 33

Finance & Accounting

境外所得税抵免额的计算与申报

薛东成  焦 峰  费 玮■

一、填列与境外所得税抵免相关纳税申报表的注

意事项

（一）境外税额抵免方式

境外税额抵免分为直接抵免和间接抵免两种方式。直接抵

免是指企业直接作为纳税人就其境外所得在境外缴纳的所得税

额在我国应纳税额中抵免。直接抵免主要适用于企业就来源于

境外的营业利润所得在境外所缴纳的企业所得税，以及就来源

于或发生于境外的股息、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所得、利息、租金、

特许权使用费、财产转让等所得在境外被源泉扣缴的预提所得

税。如果两个公司是总公司与分公司之间的关系，即可采用直接

抵免法，总公司用其境外所得直接缴纳的税额抵减在本国应缴

纳的税额。间接抵免是指境外企业就分配股息前的利润缴纳的

外国所得税额中由我国居民企业就该项分得的股息性质的所得

间接负担的部分，在我国的应纳税额中抵免。间接抵免的适用范

围为居民企业从其符合《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境外所

得税收抵免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财税[2009]125号）第五、六条规

定的境外子公司取得的股息、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所得。如果

两个公司是母公司与子公司之间的关系，采用间接抵免法，母公

司用其境外所得间接负担的税额抵减在本国应缴纳的税额。根

据企业所得税法第二十三条关于境外税额直接抵免和第二十四

条关于境外税额间接抵免的规定，居民企业（包括按境外法律设

立但实际管理机构在中国，被判定为中国税收居民的企业）可以

就其取得的境外所得直接缴纳和间接负担的境外企业所得税性

质的税额进行抵免。当境外子公司在境外实际缴纳税额大于按

照境内税率计算的抵免限额时，只能按限额抵免，不足抵免部分

不得列为费用，也不得递延到以后年度抵免。

（二）境外应纳税所得额

居民企业应就其来源于境外的股息、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

益，以及利息、租金、特许权使用费、转让财产等收入，扣除按

照企业所得税法及实施条例等规定计算的与取得该项收入有关

的各项合理支出后的余额为应纳税所得额。来源于境外的股息、

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，应按被投资方作出利润分配决定的日

期确认收入实现；来源于境外的利息、租金、特许权使用费、转

让财产等收入，应按有关合同约定应付交易对价款的日期确认收

入实现。企业根据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七条规定确定的境

外所得，在计算适用境外税额直接抵免的应纳税所得额时，应为

将该项境外所得直接缴纳的境外所得税额还原计算后的境外税

前所得；上述直接缴纳税额还原后的所得中属于股息、红利所

得的，在计算适用境外税额间接抵免的境外所得时，应再将该项

境外所得间接负担的税额还原计算，即该境外股息、红利所得

应为境外股息、红利税后净所得与就该项所得直接缴纳和间接

负担的税额之和。

（三）境外税额的抵免限额

企业应按照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和财税[2009]125

号文的有关规定，分国（地区）别计算境外税额的抵免限额。某国

（地区）所得税抵免限额=中国境内、境外所得依照企业所得税

法及实施条例的规定计算的应纳税总额×来源于某国（地区）的

应纳税所得额÷中国境内、境外应纳税所得总额。该公式也可

简化为：某国（地区）所得税抵免限额=来源于某国（地区）的应

纳税所得额×适用税率。

在进行境外所得税额抵免限额计算中所适用的税率通常为

我国企业所得税法规定的基本税率25%。若国务院财政、税务

主管部门规定境外所得与境内所得享受相同企业所得税优惠政

策的，应按有关优惠政策的适用税率或税收负担率计算其应纳

税总额和抵免限额。

（四）境内境外经营亏损弥补

企业来源于同一国家或地区的不同所得项目可以相互抵补，

但来源于境外不同国家之间的盈亏不得相互抵补；境外营业机

构的亏损不得抵减境内营业机构的盈利，境外营业机构的盈利

可以弥补境内营业机构的亏损。如果企业境内为亏损，境外盈利

分别来自多个国家，则弥补境内亏损时，企业可以自行选择弥补

境内亏损的境外所得来源国家（地区）顺序。

另外，因为《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（A类）》及其附表

适用于实行查账征收企业所得税的居民纳税人填报，所以不包括

非居民企业在本年度发生的来源于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境外所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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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不涉及弥补亏损的填报方法

例1：某药业有限公司系中国居民企业，且属于国家需要重点

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，在境外设立两个分支机构和两个子公司。

其中在A、B两个国家设立分公司独立开展经营活动并核算盈亏；

拥有设在C国子公司40%的股份，拥有设在D国子公司30%的股

份。该公司2011年度实现利润总额5 000万元，其中包括并入利润

总额的境外收入和投资收益等2 800万元、确认的境外投资损失

1 200万元：来自A国分支机构税后所得为900万元，A国所得税

税率10%，同时从A国取得特许权使用费收入200万元，A国税

务机关依照收入全额的5%征收商品和劳务税10万元，依照收入

全额的10%征收预提所得税20万元，实际收到金额170万元，特

许权使用费收入对应的需摊销成本为30万元，前三年尚未抵免的

境外所得税款为185万元；来自B国分支机构税后所得为1 400

万元，B国所得税税率30%；收到C国子公司按股权比例在缴纳

公司所得税并在分回时扣缴预提所得税后，实际分回股息360万

元，适用公司所得税税率20%，C国规定的股息预提所得税税率

为10%；设立在D国的子公司，按照权益法和股权比例确认投资

损失1 200万元。假设上述分支机构和子公司适用的境外税收法

规与中国税收法规无差别，且境外应缴税款已经全部缴纳。除境

外所得外，不涉及其他的纳税调整事项。依据填报说明，按照填报

顺序，主表及其相关附表的填报方法如下（未涉及的项目从略）：

（一）附表六《境外所得税抵免计算明细表》：

1.第1列“国家或地区”：第1列分别填写A国、B国、C国、

D国。

2.第2列“境外所得”：

A国境外所得=900+（170 -30）=900+140=1 040（万元）

B国境外所得=1 400万元

C国境外所得=360万元

D国境外所得=-1 200万元

境外所得合计=1 040+1 400+360=2 800（万元）。注意，第

2列“境外所得”的“合计”行不包括负数，即计算纳税人当年境外

所得时，同一年度中不同国家或地区之间的盈亏不能相互弥补。

3.第3列“境外所得换算含税所得”：

A国境外所得换算含税所得=900÷（1-10%）+（200 -

30 - 200×5%）=1 000+160=1 160（万元）

B国境外所得换算含税所得=1 400÷（1- 30%）=2 000    

（万元）

C国境外所得换算含税所得=360÷（1- 10%）÷（1-

20%）=500（万元）

D国除第1列外，其他不填。

境外所得换算含税所得合计=1 160+2 000+500=3 660   

（万元）

4.因为没有需要弥补的以前年度境外亏损额，也没有免税

所得和可弥补境内亏损，所以第8列“境外应纳税所得额”等于

第3列“境外所得换算含税所得”各行金额。

5.第9列各行“税率”均填写15%。

6.第10列“境外所得应纳税额”：

A国境外所得应纳税额=1 160×15%=174（万元）

B国境外所得应纳税额=2 000×15%=300（万元）

C国境外所得应纳税额=500×15%=75（万元）

境外所得应纳税额合计=174+300+75=549（万元）

7.第11列“境外所得可抵免税额”：

A国境外所得可抵免税额=900÷（1-10%）×10%+200×10%

=120（万元）

B国境外所得可抵免税额=1 400÷（1-30%）×30%=600

（万元）

C国境外所得可抵免税额=140万元，其中：

直接抵免额（预提所得税）=360÷（1- 10%）×10%=40   

（万元）

间接抵免额（公司所得税）=360÷（1-10%）÷（1-20%）×

20%=100（万元）

境外所得可抵免税额合计=120+600+140=860（万元）

注：为了统一计算来自C国境外所得可抵免税额，这里将直

接抵免额和间接抵免额合并填列。

8.第12列“境外所得税款抵免限额”等于第10列“境外所

得应纳税额”各行金额。

9.第13列“本年可抵免的境外所得税款”：因为120<

174，所以A国本年可抵免的境外所得税款为120万元；因为

600>300，140>75，所以，B国、C国本年可抵免的境外所得税

款分别为300万元和75万元。本年可抵免的境外所得税款合计

=120+300+75=495（万元）。

10.第14列“未超过境外所得税款抵免限额的余额”：A国

“未超过境外所得税款抵免限额的余额”=174-120=54（万元）。

11.第15列“本年可抵免以前年度所得税额”：

A国“本年可抵免以前年度所得税额”=54万元

B国“本年可抵免以前年度所得税额”=0万元

12.第16列“前五年境外所得已缴税款未抵免余额”：

A国“前五年境外所得已缴税款未抵免余额”=185 -

54=131（万元）

B国“前五年境外所得已缴税款未抵免余额”=600 -

300=300（万元）

（二）附表三《纳税调整项目明细表》

第12行“境外应税所得”项目“调减金额”栏填写2 800万元

（根据附表六第2列境外所得正数合计填列）。

第13行“不允许扣除的境外投资损失”项目“调增金额”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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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写1 200万元（根据附表六第2列境外所得负数合计填列）。

（三）附表五《税收优惠明细表》

第35行“国家需要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”项目金额栏填

列纳税人从事国家需要重点扶持拥有核心自主知识产权等条件

的高新技术企业享受减征企业所得税税额，即（5 000+1 200 -

2 800）×（25%-15%）=340（万元）。

（四）主表《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》

第13行“利润总额”5 000万元 

第14行“加：纳税调整增加额”1 200万元（根据附表三第

13行填列）

第15行“减：纳税调整减少额”2 800万元（根据附表三第

12行填列）

第25行“应纳税所得额”3 400万元 

第26行“税率”25%

第27行“应纳所得税额”850万元

第28行“减：减免所得税额”340万元（根据附表五第35行

填列）

第30行“应纳税额”510万元

第31行“加：境外所得应纳所得税额”549万元（根据附表

六第10列合计金额填列）

第32行“减：境外所得抵免所得税税额”549万元（根据附

表六第13列“本年可抵免的境外所得税款”495万元与第15列“本

年可抵免以前年度所得税额”54万元相加之和填列）

第33行“实际应纳所得税额”510万元

通过上述计算调整，境内所得应纳所得税额510万元，而单

独计算的境外所得应纳所得税额549万元等于境外所得准予抵

免当年和以前年度所得税额549万元，所以境外所得在2011年

不需要补征税款。

三、涉及弥补亏损的填报方法

例2：某中国居民企业适用的企业所得税税率25%，尚未

弥补的2009年度通过纳税调整后的亏损100万元。2011年实现

的利润总额245万元，其中境内亏损50万元，来自境外投资净收

益295万元。该企业转让其在B国的一处房产，原始价值200万

元，累计折旧50万元，账面净值150万元，对外转让价格500万

元，B国税务机关征收预提所得税35万元，实际收到金额465万

元。另外，该企业设立在C国的子公司，按照权益法和股权比例

确认的投资损失20万元。假设除境外所得外，不涉及其他的纳

税调整事项，也不存在以前年度尚未抵免的境外所得税款。依据

填报说明，按照填报顺序，主表及其相关附表的填报方法如下：

（一）附表六《境外所得税抵免计算明细表》

1.第1列“国家或地区”：B国

2.第2列“境外所得”=500 -150 -35=315（万元）

3.第3列“境外所得换算含税所得”=315+35=350（万元）

4.第7列“可弥补境内亏损”=50+100=150（万元）

5.第8列“境外应纳税所得额”=350 -150=200（万元）

6.第9列“税率”=25%

7.第10列“境外所得应纳税额”=200×25%=50（万元）

8.第11列“境外所得可抵免税额”=35万元

9.第12列“境外所得税款抵免限额’=350×25%=87.5 （万元）

10.第13列“本年可抵免的境外所得税款”=35万元

11.第14列“未超过境外所得税款抵免限额的余额”=87.50

-35=52.5（万元）

设立在C国的子公司，按照权益法确认亏损20万元的填表

方法是：在《境外所得税抵免计算明细表》第1列“国家或地区”

栏填写“C国”，在第2列“境外所得”栏填写“-20万元”。

（二）附表三《纳税调整项目明细表》

在附表三《纳税调整项目明细表》第12行“境外应税所得”

项目“调减金额”栏填列315万元，第13行“不允许扣除的境外投

资损失”项目“调增金额”栏填写20万元。

（三）《企业所得税弥补亏损明细表》

在附表四《企业所得税弥补亏损明细表》第6行第10列“本

年度实际弥补的以前年度亏损额”栏填列100万元。

（四）主表《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》

第13行“利润总额”245万元

第14行“加：纳税调整增加额”20万元（根据附表三第13行

填列）

第15行“减：纳税调整减少额”315万元（根据附表三第12

行填列）

第22行“加：境外应税所得弥补境内亏损”150万元

第23行“纳税调整后所得”100万元

第24行“减：弥补以前年度亏损”100万元（根据附表四第6

行填列）

第25行“应纳税所得额”0万元

第31行“加：境外所得应纳所得税额”50万元（根据附表六

第10列填列）

第32行“减：境外所得抵免所得税税额”35万元（根据附表

六第13列填列）

第33行“实际应纳所得税额”15万元

通过上述计算调整，境内所得应纳所得税额为零，而单独

计算的境外所得应纳所得税额50万元大于境外所得准予抵免当

年所得税税额35万元，所以境外所得在2011年需要补征税款15

万元。

（作者单位：河南省南阳市国家税务局  中国石化集团河南

石油勘探局财务处  中粮集团有限公司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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